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与2014年
“三公经费”对比情况说明
2015年市中级人民法院“三公经费”支出总额为48.6万元，比2014年支出总额86.08万元减少37.48万元，减少原因分析如下：
1、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增加0.08万元。

2、“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”减少16.67万元。2015年为43.7万元，2014年为60.37万元，减少16.67万元。减少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数量由原来的21辆，减少为现在的12辆，共计减少6辆，因此费用减少。
3、“公务用车购置费用”减少19.52万元。2015年未购置公务用车，比上年的19.52万元减少19.52万元。

4、“公务接待”费用减少1.37万元。2015年公务接待费用为0.4万元，比2014年的1.77万元减少1.37万元。主要原因是应纳入公务接待的事项减少。

